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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發展委員會  
政制發展專題小組第四次會議  

2008 年 6 月 27 日  
 

意見摘要  
 
 
 召集人歡迎委員出席策略發展委員會政制發展專題

小組 (專題小組 )第四次會議。  
 
續議事項  
 
2. 召集人表示，秘書處已把上一次會議的意見摘要發

送給各委員。是次會議兩份討論文件歸納了委員過去就 2012
年行政長官及立法會產生辦法所提出的意見，以作為特區政府

草擬下一輪公眾諮詢文件的基礎。  
 

有關 2012 年行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 意見歸納（文件編號：

CSD/TGCD/5/2008） 
 
有關 2012 年立法會的產生辦法  – 意見歸納（文件編號：

CSD/TGCD/6/2008） 
 

3. 委員進行討論前，召集人發表以下意見：   
 

(a) 就 2012 年行政長官選舉而言，在過去的討論中，委

員普遍認為：  
 
(i) 2012 年的選舉委員會應過渡成為 2017 年普選

行政長官時的提名委員會；  
 
(ii) 應維持 2012 年選舉委員會由四個界別組成；

及  
 
(iii) 較多委員認為提名門檻應維持目前選舉委員

會總人數的八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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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關 2012 年行政長官選舉辦法，委員仍未有一致意

見的議題，包括：  
 
(i) 應維持或增加選舉委員會的人數；  
 
(ii) 應如何分配不同界別的議席；  
 
(iii) 應否重組某些界別分組；  
 
(iv) 應否擴大選民基礎；及  
 
(v) 應否設立提名上限及其他提名規定。  
 

(c) 在立法會選舉方面，較多委員認為應增加議席數

目，當中較多意見認為應增至 70 席。不過，委員就

部份議題仍然有不同意見：  
 
(i) 應如何處理新增的功能界別議席；及  
 
(ii) 應否調整有百分之二十可由非中國籍和持有

外國居留權人士出任立法會議員的安排。  
 
4. 召集人邀請委員就兩份討論文件發表意見。委員的

意見歸納如下。  
 
一般意見  
 

5. 有委員認為應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人大常委會 )去年所作的決定，就 2012 年的選舉辦法作適當

的修改，但修改程度不應太大；如非必要，亦不應就兩個選舉

辦法作根本性的修改。在推動進一步發展民主的同時，有關的

修改亦應按照《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符合均衡參與

和循序漸進的原則。  
 
6. 有委員認為 2012 年的選舉應大力加速民主步伐，以

增加政府的認受性及其民意授權基礎，令兩個選舉辦法更具代

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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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委員表示部分議題在專題小組內亦未能取得共

識，擔心在社會層面更難達成共識。他認為市民希望見到政制

發展的討論有進展，不希望因著某些過分進取的目標而令其停

滯不前，造成內耗。故此，政府應以踏實、保守的方式處理

2012 年的兩個選舉方案，以獲得公眾及立法會的支持。  
 
8. 有委員建議政府就 2012 的兩個選舉辦法諮詢公眾

時，應盡量聚焦討論重點，避免展開太多戰線。兩個選舉辦法

不應作太多的修改，避免因個別修改建議不獲通過而令選舉安

排變得不完整或不平衡。  
 
9. 有委員認為 2012 年的兩個選舉辦法是邁向普選、擴

大民主步伐的一個重要中途站。  
 
10. 有委員指不同人士對 2012 年的兩個選舉辦法會有

不同意見，公眾諮詢文件應以為市民提供不同的可考慮方案作

前提。另有委員提出專題小組的討論正能協助政府整合作下一

輪公眾諮詢的基礎，並為各議題提供選擇，收窄公眾諮詢的討

論範圍，使之更為聚焦。有不同的委員建議政府在撰寫下一輪

的公眾諮詢文件時，應考慮：  
 

(a) 加入公眾諮詢的目的和框架；  
 
(b) 載列《基本法》中與行政長官及立法會選舉和其長

遠安排相關的條文，如第 45 及 68 條；  
  
(c) 列述人大常委會所定下的五個修改選舉辦法的程

序；及  
 
(d) 加入普選的定義。  

 
2012 年行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有關選舉委員會  
 
11. 較多委員贊成增加選舉委員會的委員人數，以提高

選舉委員會的民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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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委員認為選舉委員會應維持現有的四個界別，保

持均衡參與。有意見則建議考慮調整各界別的比例，例如在第

四界別中加入全體區議員，以加強選舉委員會的民主成分。  
 
13. 就有關分拆現有的界別分組，有委員認為此建議具

爭議性；如非必要，不應在 2012 年進行。  
 
提名上限及其他提名規定  
 
14. 有意見認為提名門檻應維持在現時總人數的八分之

一，以避免不必要的爭拗；也有意見認為門檻應降低提名門檻

至十分之一。  
 
15. 有委員希望政府在撰寫諮詢文件時，可考慮就「提

名門檻」加上註釋，表明 2017 年行政長官普選時的「民主程

序」未必等同於「提名門檻」，以免市民混淆。  
 
16. 有委員認為應設提名票的上限不超過全體委員人數

的一半。  
 
17. 委員普遍認為 2012 年的選舉委員會應過渡成為

2017 年普選行政長官時的提名委員會。但有個別委員認為「過

渡」與「參照」並非等同，若兩個委員會皆具廣泛代表性則可

能會成事，但現時可能是過份樂觀。  
 
2012 年立法會的產生辦法  
 
立法會議席數目  
 
18. 大多數就此項目發言的委員均贊成增加立法會的議

席，提供更多的議政機會，以培養政治人才，並且可應付日益

繁重的議會工作。提出的具體建議包括增加至 70 或 80 席。  
 
19. 不過，有委員則表示增加議席不等同於擴大選民基

礎，並認為選民基礎較議席數目更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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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席分配及選民範圍  
 
20. 有委員認為新增的地區直選議席應按分區人口比例

分配。  
 
21. 至於功能界別議席方面，有委員認為所有新增功能

界別議席應由全體區議員互選產生；此建議在 2005 年時得到

市民支持，並獲中央認同符合《基本法》，更可以體現「以民

為本」的理念，而此建議的爭議性亦相對較少，可令選舉制度

進一步民主化。然而，有委員認為此建議不應包括委任區議員

在內。亦有委員認為增加區議會在立法會的代表只會重覆地方

選區的選民基礎，未有擴大選民基礎。  
 
22. 有委員認為新增的功能界別議席應給予現時在立法

會未有代表的界別，以增加議會內的不同聲音，達至均衡參

與。不過，也有委員擔心增加新的功能界別可能會「易請難

送」，窒礙邁向普選的目標。  
 
23. 有委員提出把公司 /團體票改為董事 /行政人員 /屬會

/個人票的建議在技術上需要面對很大的困難，故認為 2012 年

的兩個選舉辦法無需在這方面作出修改。有委員則建議新增的

功能界別議席應由個人 /董事票選出。  
 

應否調整有百分之二十可由非中國籍和持有外國居留權人士
出任立法會議員的安排  
 
24. 委員在此議題上仍然有不同的意見。有委員認為改

變現有安排與否，須視乎今年稍後的立法會選舉中，候選人的

國籍問題會否引起關注。此外，也有委員指現有安排符合《基

本法》，不應與副局長 /政治助理國籍事件混為一談。  
 
25. 較多委員認為有關調整並無迫切性，而選民亦可在

選舉中自由選擇是否投票予非中國籍和持有外國居留權人

士。但亦有意見認為新增的席位不應再容許由非中國籍和持有

外國居留權人士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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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有委員認為現有的國籍安排可能未必符合普選的平

等參選權，與《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 25 條有關

公平選舉的原則不相一致。該委員建議政府可考慮把容許由非

中國籍和持有外國居留權人士出任的立法會議席減少，或平均

分配予地區直選及功能界別。就此，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指

出《基本法》第 39 條及第 67 條分別就相關國際公約適用於香

港及立法會組成作規定，非中國籍的香港特別行政區永久性居

民和在外國有居留權的香港特別行政區永久性居民也可以當

選為香港特別行政區立法會議員，其所佔比例不得超過立法會

全體議員的百分之二十。局長表示百分之二十是一個上限。  
 
27. 此外，有意見指 2012 年的選舉辦法應聚焦於推動香

港政制的進一步發展，故此議題不應成為未來有關公眾諮詢的

重點，以免把事情複雜化。  
 
其他  
 
28. 就長遠安排方面，有委員提及普選模式可考慮採用

「一人兩票」制，一票選地區直選議員，另一票選全港性單一

名單。  
 
總結  
 
29. 召集人感謝委員出席是次會議及發表意見，令下一

輪公眾諮詢可更深入和更聚焦於 2012 年選舉辦法的重點項

目，並希望各委員繼續積極參與有關討論。  
 
30. 出席會議人士名單載於附件。  
 
 
 
策略發展委員會秘書處  
2008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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